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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7号建议的答复
吴焰兴、尹家贤、宁尉婷、黄志群、李忠伟、黄嘉伟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加强湿地公园内牛散养监管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江西石城赣江源国家湿地公园，属于武夷山脉孕育的典型的山地河流型湿地，以我国亚热带典型的大江源头区原生态河流湿地和水质优良的库塘湿地为主体、以湿地+森林复合生态系统为特色，对构建赣江水生态安全屏障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和意义。公园自北向南贯穿县域，跨越7个乡镇，规划总面积为1254.60公顷，其中湿地面积982.1公顷，占公园总面积的78.3%。
石城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湿地公园保护与建设，颁发了《江西石城赣江源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办法（试行）》，
县林业局制定了《江西石城赣江源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办公室工作职责》《江西石城赣江源国家湿地公园监测站（点）巡查管理制度》等各项工作制度，组建了专业巡护队伍，加强湿地巡护。
一、高度重视，明确职责。县林业局及时召开会议，对办理工作提出要求。要求提高认识，加强领导；明确责任，强化落实；认真办理，按时办结；讲究方法，提高质量。同时，结合信访反映“湿地公园多年来有牛贩子放养牛群”问题，4月10日，县委书记张小川高度重视，组织县公安局、县林业局、县农业农村局、县水利局、县城投集团、琴江镇、屏山镇等单位召开关于整治湿地公园散养牛专题会议，要求各部门通力协作，全力做好散养牛整治工作。县委常委、副县长宁雄紧接着在琴江镇花园村委会组织县公安局、县林业局、县农业农村局、县水利局、县城投集团、琴江镇、屏山镇等单位召开湿地公园散养牛专项整治会。
二、强力整治，力求实效。成立小组，由县林业局抽调3人、县水利局、县农业农村局、县城投集团各抽调1人，组成综合巡查整治执法小组，县林业局主动派车并牵头，相关部门配合，真抓真管，集中整治一个月，整治期间每天上午9点、下午4点开展巡查工作，日常监管由辖区驻村领导、村干部开展日常巡查。加强巡查整治，5月6日下午，综合巡查整治执法小组在巡查过程中，发现5条无人管护的散养牛，综合巡查执法小组将这些散养牛关至花园村，交由花园村委处理，并召开座谈会，要求各部门紧密配合，积极宣传，加大处罚力度。6月11日下午，我局工作人员在巡查过程中，发现2条无人管护的散养牛，工作人员立即将散养牛关至县屠宰场，并将此事告知了花园村书记、琴江镇派出所民警，要求做好被关牛的看管、饲养以及对当事人的处罚教育。
三、强化宣传教育，筑牢整治成效。注重对散养殖户的宣传引导，印发湿地公园内禁止散养牛宣传单，对其进行宣传开导，并与养殖户签订承诺书。同时，协助琴江派出所对牛贩子进行相应的处罚罚款，加强警示教育作用。
下一步，县林业局将联合相关单位坚持常态化开展巡查整治工作，加强宣传，坚决杜绝湿地公园散养牛行为，加强湿地保护利用。
再次感谢您对石城林业发展的关心和支持！
附件：办理情况征询意见表
石城县林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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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办单位及电话：石城县林业局      联系电话：0797-5711359    
抄送：县人大常委会选任联工委（或县政协提案委），县政府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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